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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 1972級系友，為紀念恩師胡達開先生，及鼓勵數

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學士班學生努力精進，專心向學，共同捐贈壹佰

萬元到臺大永續發展基金專戶，依國立臺灣大學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要

點規定，每年提撥孳息(4%)作為胡達開先生紀念奬學金，本金永不動

用，以永續嘉惠莘莘學子。本系為處理相關事宜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獎學金每年設立甄選委員會負責統籌獲獎人遴選與獎金規劃事宜。

甄選委員會由本系系主任擔任召集人並由學士班委員會推薦 2名代數

相關領域學者擔任委員。 

第三條 為紀念胡達開先生之代數專長，本獎學金於每年五月舉辦代數競賽，

由甄選委員會依競賽表現遴選一至三人為得獎人並決定每人獲獎金

額。獲獎人每名最多可獲獎助學金肆萬元整。 

第四條 凡本系學士班(含雙主修)學生皆可報名參加此代數競賽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所務聯合會議通過、並報院、校核備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